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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短信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有关短信服务欺诈纠纷案

件也日益增多。特别是网络对短信服务市场的介入，使这方

面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笔者试从目前短信服务欺诈纠纷类

型、短信服务法律关系的确定、短信服务欺诈的责任承担及

举证责任等方面做些探讨，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一、目前

短信服务欺诈纠纷的主要类型 所谓短信服务欺诈纠纷即手机

网络运营商（以下简称运营商）、短信内容供应商（以下简

称供应商）与手机用户之间发生的因手机短信服务欺诈引起

的纠纷。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短信服务欺诈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种：1、承诺免费提供短信服务，擅自收取用户费用；2

、强制用户接受短信服务，收取用户服务费；3、违反服务广

告承诺，擅自抬高收费标准；4、诱导用户参与有奖活动，高

价收取信息费；5、通过短信查询各类考试成绩，高价收取信

息费；6、利用网络定制短信服务，收取服务费；7、运营商

没有任何理由的多收信息费。二、短信服务法律关系分析 利

用手机提供短信服务主要涉及三种法律关系：网络运营商与

用户之间的通讯服务关系、短信内容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短

信服务关系、运营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供应商借助

运营商强大的信息平台为用户提供短信服务，通过运营商收

取用户服务费。运营商与供应商之间是普通的服务合同关系

，运营商通过提供短信发布支持服务收取供应商费用。供应

商将自己的短信平台出租给多如牛毛的个人网站，由这些个



人网站具体负责提供各类短信服务。 供应商与用户，运营商

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都是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的关系，即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两者的不同在于提供服务的内容，

供应商为用户提供短信服务，运营商为用户提供通讯服务。

这两个关系都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适用民法及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运营商与

供应商联合开展某项服务的时候，服务的提供者是运营商和

供应商两者，用户是消费者。 三、短信服务欺诈纠纷中的责

任承担 在法律上，责任承担的前提是义务的违反。《消费者

权益保障法》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应当

享有的九项基本权利：安全保障权、商品服务知悉权、自主

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结社权、知识了解

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经营者承担的九项基本义务：守法

经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信息告知义务、接受监督义务、

真实标示义务、单据出具义务、质量保证义务、尊重消费者

人格义务、单方免责禁止义务。如果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或

双方约定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短信服务中，供

应商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将服

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标准、服务时间、收费标准、收费

方式等重要交易信息以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以便消费者作

出选择。否则，就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悉权。正常情况下的手

机短信收费标准是每条一角人民币，如果内容供应商推销短

信服务时没有明示收费标准及收费方式，即构成对消费者知

悉权的侵害。同样，如果供应商以小体字或其他不易为消费

者知晓的方式标示的，应当视为没有标示。供应商故意不告

知、虚假告知，以不适当方式告知等都将构成对消费者的欺



诈。就大多数短信服务纠纷来看，多数侵害的是消费者的知

悉权。同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自

由选择权。如供应商规定在用户定制某一短信服务后，不能

取消此类服务，则属强迫交易行为。 实践中，短信服务费是

网络运营商以代收形式收取的。当消费者因短信服务收费问

题找到网运营商时，运营商常以自己代收为名推卸责任。笔

者认为，消费者与供应商、消费者与运营商之间是不同的法

律关系。作为通讯服务的提供者，未经消费者同意，运营商

没有权利代供应商收取信息费。如果运营商仅仅以与供应商

之间的合同为依据收取此项费用，消费者有权要求运营商返

还。同时，因运营商与供应商联合举办活动，收取短信服务

费发生纠纷时，两者应当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此外，运营商明知供应商欺诈，而为其提供方便者

，亦应连带承担法律责任。四、短信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在

因消费者通过网络定制短信服务发生纠纷时，应当由哪一方

承担举证责任是目前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遇到的一个难题。在

这类案件审理中，消费者说运营商或供应商没有依据收取了

自己的服务费，而供应商却说在某个时间消费者通过网络定

制了某种短信服务。毫无疑问，消费者如果定制了某种服务

，就表明其与供应商的合同成立并生效，自然应当交纳费用

；反之，消费者就没有义务交纳费用。这就涉及到举证责任

问题，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消费者举证证

明自己没有定制此种短信服务，还是由供应商举证证明消费

者在某个时间定制了此种短信服务。实践中，确有法院要求

消费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定制此种服务。笔者认为，按照举

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主张权利发生者应当就引起权利发



生的要件举证。但在消费者起诉供应商违法收取服务费案件

中，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定制服务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要消费者证明经营者已经收取了服务费用，举证责任就

发生了转移，即由经营者举证证明消费者在某个时间定制了

短信服务。如果供应商举证不能，将推定消费者没有定制此

种短信服务，供应商的收费也就没有依据。另外，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要求，格式合同缔结时，提供合同一方的经

营者应当履行告知、说明义务。 结语：网络介入手机短信服

务市场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随着网络的介入，短信服务纠纷

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会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我们在认真总结实

践的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